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柞水县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 
工 作 规 则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【目的、依据】为全面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

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》(国发〔2016〕34 号)、

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竟争审查制度

的实施意见》(陕政发〔201650 号)和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

于建立省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制度的函》(陕政办函〔2017)22

号)精神,确保机构改革后公平竞争审查联席会议高效运转,根据

《商洛市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方案》(商

政发〔2017〕24号)和《关于成立商洛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

议的函》(商市监函〔2019)151 号)及《关于成立柞水县公平竞争

审查工作联席会议的函》（柞市监函〔2020〕38 号）,制定本规则。 

第二章  职责分工 

第二条【联席会议职责】本规则所称的柞水县公平竞争审查

工作联席会议(以下简称联席会议)是指在县政府领导下各成员单

位加强沟通协调、推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的工作机制。联席

会议的召集人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、局长，副召集人为

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县发改局、县财政局、县经贸局分管副局长。

联席会议负责综合协调全县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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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-)统筹协调全县公平竞争审查工作,按照中、省、市有关公

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各项规定和要求,结合柞水实际,研究部署年度

工作。 

(二)研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中的重大问题,制订工作制

度,调整联席会议成员单位,并推动相关制度细化和完善。 

(三)组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培训,督促、指导政策制定单位落

实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各项要求。组织协调政策制定机关提出的争

议较大或部门意见难以协调一致的公平竞争审查问题。 

(四)加强我县各镇办、各部门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方面

的信息沟通和相互协作,总结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情况,推广先

进经验和做法。 

(五)完成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第三条【联席会议办公室职责】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县市场

监督管理局,是联席会议的办事机构,承担日常工作。 

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全体会议、联络员会议和专题会议;协调解

决制度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,做好信息汇总、数据统计等工作,

及时向各成员单位和其他相关部门通报工作进展。 

联席会议办公室适时建立柞水县公平竞争审查专家咨询组。

专家咨询组由经济学、竞争法学领域的专家学者、律师等专业人

士组成。专家咨询组协助联席会议成员单位,对工作中遇到的各种

疑难问题开展专题研究并提出意见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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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席会议办公室可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,对我县公平竞争审

查制度总体实施情况进行综合评估。完成召集人、副召集人交办

的其他工作。 

第四条【成员单位职责】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应当认真实联

席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和议定事项,按照要求做好有关市场主体

经济活动各项规范性文件、政策措施增量审查和存量清理工作;依

据自身职能,开展制度宣传培训,指导本系统落实具体工作要求。

每年 12 月对本部门执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情况开展自查,并通过

网站等适当形式向社会公示,接受社会监督。 

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在审查中存在重大、疑难问题的,确有需要

时,可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咨询或提请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相

关成员单位进行专题研究。 

召集人、副召集人单位在制度落实工作中应发挥主导作用，

研究起草联席会议相关文件并协调解决重大问题。 

第三章  议事形式和程序 

第五条【议事形式】联席会议的议事形式分为全体会议联络

员会议和专题会议三种。 

联席会议做出的决定和议定的事项,成员单位应按照各自职

责认真落实并及时向联席会议汇报落实情况。 

召开会议前,联席会议办公室应当将会议通知、议题和提交研

究讨论的相关材料印送联席会议成员、联络员,并通知受邀参会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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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,做好会议准备工作 

第六条【全体会议】全体会议议题由联席会议办公室根工作

需要拟定并报召集人审定。 

全体会议由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的副召集人主持,全体成员

和联络员参加,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,也可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召

开。 

成员单位可以提出召开全体会议的建议 

第七条【联络员会议】联席会议设联络员,由各成员单位相关

科室负责同志担任。联络员会议的主要任务:落实联席会议布置的

各项工作任务;通报有关情况,研究讨论拟提交全体会议的议题

等。 

联络员会议由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的副召集人主持,全体联

络员参加,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召开。 

联络员会议议题由联席会议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拟定并报召

集人或召集人委托的副召集人审定。 

第八条【专题会议】专题会议的主要任务:研究解决成员单位

在开展公平竞争审查中存在较大争议或者部门意见难以协调一致

的问题。 

专题会议由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的副召集人主持,相关成员

单位参加,也可邀请其他部门和专家参加。 

专题会议议题由成员单位或联席会议办公室提出申请,由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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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会议办公室报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的副召集人审定。 

第九条【会议纪要】全体会议、联络员会议及专题会议均应

形成《会议纪要》。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会议的记录、汇总、整理

以及纪要的编写、印发、抄报等工作。 

会议纪要报联席会议召集人签发后印发各成员单位,全体会

议纪要报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和县政府。 

第四章  总结报告工作 

第十条【年报制度】联席会议办公室应当每年向上级联会议

和县政府报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情况。 

第十一条【工作总结】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应当每年对开展

公平竞争审查情况进行总结,并于 12月 20日前将书面总结报告以

及经公平竞争审查出台的政策措施清单报送联席会议办公室。 

第五章  其他工作 

第十三条【县联席会议设置】可参照市联席会议制度,建立县

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或相应的工作协调机关和机制。 

第十四条【县联席会议与市联席会议的关系】县联席会议可

参照市联席会议工作规则制定相应工作规则,接受市联席会议及

其办公室工作指导。 

第十五条【成员单位总结上报程序】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应

做好工作总结,于 12月 20日前将书面总结报告以及经公平竞争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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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出台的政策措施清单报送县联席会议办公室。 

第六章  附则 

第十六条【参照执行】成员单位以外的县级机关可参照本工

作规则开展相关工作 

第十七条【有效时限】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试行,由县联席会

议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


